
《福田区支持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若干政
策》政策解读 

 

一、起草《福田区支持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若干政策》（以

下简称《政策》）背景是什么？ 

答：为深入落实《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国发

〔2017〕35号)、《加快深圳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建设总

体方案和十大行动计划建设实施方案》(深府〔2017〕47号)，

进一步发挥福田区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前沿重地和特区核心

区的区位优势、电子信息基础雄厚和金融商贸发展繁荣的产

业优势，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机遇，推动福田区人工智能

产业集聚发展，全面提升福田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和竞争

力。 

二、《政策》的目的是什么？ 

 

 

    答：《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国发〔2017〕35 号)、

《加快深圳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建设总体方案和十大行

动计划建设实施方案》(深府〔2017〕47 号)、《福田区产业

发展专项资金系列政策》（福府办规〔2017〕3

答：目的是夯实人工智能创新基础，培育引进人工智能

高端人才，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发展，拓展人工智能示范

应用，抢占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新优势，全面提升福田科

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和竞争力。

三、《政策》的政策依据是什么？

号）。  



四、《政策》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政策》主要包括：宗旨、支持对象、福田引导基

金出资支持、人工智能基金落户支持、基金项目招商支持、

人工智能项目落户支持、人工智能企业租赁支持、项目配套

支持、人才引进支持、其他事项、附则等十一个条款。   

五、《政策》申请主体应符合什么条件才能申请？如何申

请？ 

答：申请主体应符合注册登记、税务关系在福田区，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健全的财务制度、实行独立核算的人工智

能类企业及人工智能基金管理公司。符合申请条件的企业、

机构可登录福田区政府产业资金网进行网上申请，并将纸质材

料按要求准备好递交到企业发展服务中心窗口。 

六、《政策》有什么注意事项？ 

答：本政策支持项目不受企业上一年度在福田经济贡献

的限制，不受同一企业年度支持总额的限制。企业同一项目

已获区政府其他政策支持的，本政策不重复支持。关于人工

智能类企业的界定，参照国务院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

展规划》。对特别重大的项目，按“一事一议”方式提请福

田区产业发展联席会议研究审议。 


